
立法會 CB(2)269/05-06(04)號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成立兒童權利論壇及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目的 

 

 本文件載述民政事務局成立兒童權利論壇，以及兒童

權利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背景及目標。 

 

背景 

 

2. 有團體認為政府應以婦女事務委員會及青年事務委員

會為藍本成立兒童事務委員會，也有團體認為政府應委任一

名兒童申訴專員或兒童事務專員，因此當局現正研究有關事

宜，並需要一段時間才能作出決定。 

 

3. 在此期間，民政事務局決定成立兒童權利論壇，讓政

府能與非政府組織及兒童代表一同商討有關兒童權利的事

宜。 

 

兒童權利論壇 

 

4. 兒童權利論壇以現時民政事務局轄下四個為非政府組

織召開的論壇為藍本： 

 

 (a) 人權論壇（出席該會議者包括關注人權事務的非政

府機構的代表； 

 

 (b) 少數族裔論壇（出席該會議者包括少數族裔人士、

為少數族裔人士提供服務的非政府機構，以及關注

人權事務的非政府機構的代表）； 

 

 (c) 少數性傾向人士論壇（出席該論壇者包括男、女同

志及雙性戀者團體的代表，以及關注性傾向歧視問

題的非政府機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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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社區發展事務論壇（出席該論壇者包括負責鄰舍層

面社區發展計劃及社區中心運作事宜的非政府機

構，以及香港社會服務聯會的代表）。 

 

5. 兒童權利論壇為非政府機構、兒童、政府提供平台，

讓三方的代表得以就有關兒童權利的事宜交換意見；該論壇

是開放予所有關注兒童事務的非政府組織參加。為此，我們

已邀請關注兒童權利的各主要機構的代表，以及“兒童議

會＂和“香港小特首＂的兒童代表，一起出席論壇。論壇將

每季舉行一次，歡迎成員提供議題討論。 

 

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6. 除了成立兒童權利論壇，民政事務局亦為論壇試辦一

項兒童權利教育資助計劃，為社區組織提供資助，以舉辦推

廣兒童權利的公眾教育活動。我們為該計劃撥出了 50 萬元，

作為二零零六至零七財政年度的經費。 

 

7. 我們建議由二零零六至零七財政年度開始，每年推行

這個計劃。如上文所述，這個計劃的宗旨是通過政府與非政

府機構之間的合作，鼓勵和協助社區組織舉辦一些推廣兒童

權利的公眾教育活動。任何註冊團體或其屬下小組均可向民

政事務局提交申請，每項活動的最高資助額為10萬元。 

 

8. 這個計劃的審批標準和有關規則，以平等機會(種族)

資助計劃及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為藍本，有關詳情如

下： 

 

－ 申請資助的活動須為非牟利性質及在本港進行，並須

符合這個計劃的宗旨； 

 

－ 申請者必須以團體而非個人名義申請，每個團體只能

就一項活動提交申請； 

 

－ 所有申請按申請團體的背景和經驗，以及擬舉辦活動

的目的、對象、成本效益、可行程度和財政預算來審

批； 

 



 

 3

－ 接受資助的活動必須在相關財政年度的二月或之前完

成。 

 

處理程序 

 

9. 我們建議這個計劃按年度的處理程序如下： 

 

三月 開始推行計劃和安排宣傳事宜 

四月 接受申請 

五月 篩選所有申請和擬備背景分析報告 

六月 評審委員會審批申請 

八月 發放撥款（獲批撥款額的五成） 

九月 獲資助的團體開展有關活動 

二月 收回活動報告和發放其餘五成的獲批撥款額 

 

評審委員會 

 

10. 為確保這個計劃具有透明度和保持客觀的審批標準，

我們會成立評審委員會，按照計劃的準則來審批所有申請。

該委員會的主席將由民政事務局代表出任，另外會有四至五

名兒童權利論壇的成員擔任委員。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